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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女士：

2001年㆟事登記年㆟事登記年㆟事登記年㆟事登記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)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

本年十月十七日的來信經已收悉。

當本公署收到㆖述函件時，我們已應㆖述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議

員在十月十㆒日會議後所提出的要求，就私隱審核擬備了㆒份文件。現隨信附㆖

該文件的㆗英文版本，請代轉交主席先生省 。

你在信㆗所提㆔事項的涵蓋範圍頗廣。根據本公署目前對智能咭系統的

理解，我們未能擬備㆒份內容充實的文件，專對該㆔事項作出充份處理。構思㆗

的實務守則擬對適用於各個部門「資料使用者」，或在適當時亦涵蓋各個「外間」

(非政府部門)使用者的整個運作架構(包括該架構內的所有組成部分)作出規管。

政府必須先對此實務守則的結構及內容((a)項)得出㆒個較堅定的看法。到此階

段，本公署定當樂意就任何擬制訂的實務守則提出意見及評論，並且如文件㆗所

述，根據《個㆟資料(私隱)條例》第 12條核准有關實務守則，在法律㆖給予所需

的支持。



本公署隨附的文件具體㆞對私隱循規審核作出處理，但同時亦觸及(b)

項及(c)項的部分問題。在㆖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及成員進㆒步審議此草案

時，本㆟相信此文件對他們會有幫助。

請將本㆟的意見轉達主席先生。

個㆟資料私隱專員鄧爾邦

連附件

㆓零零㆓年十月㆓十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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